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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指導研究生辦法 
10420-A29 

中華民國 108 年 09 月 1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研究生論文指導品質，特

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指導研究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在校內需有獨立研究之研究室，方能擔任任教系（所）研究生

之指導教師，專業技術人員不得擔任主要指導教師，可擔任共同指導教

師，惟經教務會議認定為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研究所，且教師對研究生

所提代替論文之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具有專門研究，則

可擔任主要指導教師。指導教師之其他條件如下表： 

 

教師職級 計畫 主要指導 共同指導 
指導研究生人數 

每屆上限 

助理教授 

有 可 可 2 

無 否 

可 

[與副教授以上 

(須有計畫)] 

1 

副教授 

有 可 可 2 

無 否 

可 

[與副教授以上 

(須有計畫)] 

1 

教授 

有 可 可 3 

無 否 

可 

[與副教授以上 

(須有計畫)]  

2 

上表之計畫乃指：獲得該年度科技部、政府部門、其它機構及產學合作

之計畫且計畫經費合計達 30 萬元以上者；若計畫經費合計達 50 萬元以

上者，指導研究生人數上限可再多加一人。 

教師指導研究生每屆上限人數是否含主要與共同指導及是否包含在職

專班研究生，指導教師是否須為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亦符合資格，

由各系(所)訂定，經系(所)、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教師指導研究生之資格與人數上限若有特殊情況，得經系(所)、院務會

議通過，教務長核定後施行。 

第三條 校內外教師進行本校研究生論文口試費用與交通費，依本校教師授課鐘



2 

 

點計算辦法支付。 

第四條 本校教師所指導之研究生畢業時，應符合本校研究生博士暨碩士學位考

試辦法之規定。 

第五條 本校招收研究生之系（所）應訂定「教師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其中

應包含指導教師（含校內共同指導教師）之資格、申請、選定與轉換機

制，惟不得抵觸本辦法相關規定。 

       前項校內共同指導教師，得為跨院、系共同指導研究生。轉換機制應包

含指導教師因故無法簽署同意書，得由系（所）主任（所長）或系（所）

務會議代為同意之規定。 

       本校各系（所）不得聘請校外教師共同指導所屬研究生。若有特殊情形，

應簽請院長核定，方可實施。 

第六條 各系（所）應協助研究生瞭解教師研究計畫內容，研究生應於系（所）

規定期限選定學位論文指導教師，並持「指導教師書面同意書」及「臺

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學術倫理課程修課證明」向系(所)辦公室登

記。未明定指導教師選定期限之系（所），碩士生最遲於一年級結束前、

博士生最遲於三年級結束前，須選定指導教授。 

       論文指導教師名單，各系（所）須於碩士生入學後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

十八週、博士生入學後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十八週，送教務處註冊組造

冊備查。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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